	 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(樹林院區)

	

	
	病歷複本傳真申請書
	
	

	
	病　人

姓　名
	
	病歷

號碼
	
	身分證

字號
	
	行動

電話
	

	
	代理人

姓　名
	
	與病人

關係
	
	身分證

字號
	
	行動

電話
	
	

	
	聯　絡

地　址
	請備妥雙方證件及填妥委託同意書始得辦理

	
	

	
	申請

用途
	□轉診 □出國 □保險用途 □兵役 □訴訟 □自行參考 □重大傷病申請□其他
	

	
	申 請 內 容 
	日期
	份數
	作業欄位
	

	
	一、檢驗檢查報告單：

1.□驗血驗尿報告
	□最近一次
	
	張數
	受理人

□已確認申請
受理時間
影印人

(病歷上蓋章）

	

	
	
	
	
	
	
	

	
	2.□病理組織切片報告
	
	
	
	
	

	
	3.□Ｘ光報告(文字)
	
	
	
	
	

	
	4.□核磁共振報告(文字)
	
	
	
	
	

	
	5.□電腦斷層報告(文字)
	
	
	
	
	

	
	6.□心電圖報告(文字)

  □心電圖圖片
	
	
	
	
	

	
	7.□超音波報告

部位：腹部、乳房、心臟、腎臟、 ___   
	
	
	
	
	

	
	8.□胃鏡、大腸鏡報告
	
	
	
	
	

	
	二、□出院病歷摘要：______科
	出院日：
	
	
	
	

	
	三、□門診病歷：______科
	門診日：
	
	
	
	

	
	四、□急診病歷：
	急診日：
	
	
	
	

	
	*現場需填寫正式「病歷複製申請書」。其他病歷資料，請申請人至「服務台」申請辦理，以便確定申請資料的內容。
	


※作業程序及取件時間：
1.傳真申請者：請將申請書寄至FAX：06-2203702 ，請務必傳真後當日來電06-2228116分機58192，確認傳真收件無誤。
2 E-MAIL申請者：請將申請書寄至m8409p2@mail.chimei.org.tw，本院之回信為確定收件無誤。
3.務必填寫病人資料及連絡電話，經專人電話確認申請人身分、所需項目及日期，如不確定有無作檢查，請勿全部勾選，資料填寫不完整恕不受理。
4.工作日數：電話確認受理後約3個工作日交件為原則（視病歷影本資料多少而定），例如週一申請，週三領件。
5.取件時間：國定假日不提供服務
    (1).週一至週五：上午9:00-11:30  下午:14:00-16:30  週三晚上:18:00-20:30
6.取件流程：本人申請攜帶身分證件，委託申請攜帶雙方證件及委託書至一樓服務台，填寫病歷複製申請書、核對證件及複製內容後，到服務台批價後取件。
7.經確認內容及費用通知領件，超過領件日一個月內未到院領取者，將申請內容實際金額以欠款方式處理並銷毀複本資料，如有需要日後請重新申請。
※請注意： 1.做完檢查，報告約7-10個工作日完成 。
2.若遇有特殊情形，無法於3 日內領件之案件，則另行電話通知。
